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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0_E6_8A_

A5_E6_A3_80_c30_645109.htm (一)依据： 对外贸易关系按照

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检验。 (1)出口商品品质检验依据

： A、强制性检验标准： a、国家颁布的法律、法规中的规定

标准。 b、国家政府间的双边协议的规定。 B、合法检验依

据(合同、信用证等)。 C、对于其它的新商品、尚未制定包

装标准的商品按有关法令规定和实际情况处理。 (2)出口食品

、畜产品的兽医卫生检验依据： A、出口食品、畜产品兽医

卫生检验依据： a、我国法律行政的规定。 b、合同、信用证

。 c、我国有关卫生质量标准。 d、国家商检局对出口食品、

畜产品的有关规定。 e、进口国的有关兽医卫生法规规定与我

国签订的双边检疫协定的有关规定。 f、其他规定，除规定的

检验项目外，不能含有有害物质或恶性杂质等。 B、出口水

产品的兽医卫生检验依据： a、合同、信用证。 b、标准：对

水产品的条件没有规定时按有关出口标准检验。 c、样品或函

件。 d、有关规定：对于需要进行理化、微生物或其他卫生

项目检验的，按照出口水产品检验操作规程和有关规定检验

。 e、其他规定：对于地方性少量水产品没有出口标准的可以

按照工贸检协商提出暂定品质条件进行检验。 2、程序： (1)

受理报验 (2)抽样 (3)检验 (4)签发商检证单。 (二)质量许可证

：是国家管理出口商品质量，限制劣质商品出口，维护国家

利益，促进对外贸易的一项制度。 (三)卫生检验。根据国家

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出口食品的卫生检验和检疫工

作由商检机构办理，做好卫生监督、检验，要 从生产厂、库



的卫生条件做起，商检机构对出口食品的加工厂、屠宰场、

冷库、仓库，采用注册登记的形式对其卫生状况和卫生质量

进行监督管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